二十九、辦理教職員工暨眷屬全民健康保險作業(轉入)
依據：全民健康保險法

作業流程：

    
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新進教職員





眷屬、新生兒





檢具轉出表及身分證件


(外籍人士須檢具外僑居留證、在台居留證、團聚證等身分證明文件)





填寫眷屬轉入調查表


新生兒填寫健保IC卡申請表


(新生兒須附戶口名簿影本)





由人事室承辦人員埧寫全民健康保險轉入表或者上網申報轉入





秘書用印





全民健康保險轉入表送健保局辦理加保





自薪資扣繳保險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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